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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食鱼糜制品》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及起草单位 

（一）任务来源 

《即食鱼糜制品》团体标准由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提出申请，由中国食品工业协会正式立

项，本标准的牵头单位为中国食品工业协会海洋食品专业委员会。 

（二）起草单位及人员名单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力诚食品有限公司、浙江香海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湖南喜味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

产研究所、上海海洋大学、北京工商大学、浙江工业大学，中国食品工业协会海洋食品专业委员会。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谭益升、孙军华、杨斌、陈竞适、梅连杰、陈祜福、田明礼、周瑚、周婷、

吴燕燕、施文正、王彦波、周绪霞、杨桂清。 

（三）起草组分工 

本标准起草工作正式启动后，中国食品工业协会海洋食品专业委员会组织相关单位和专家成立

了标准起草工作组，确定了标准的范围、框架和工作方案，明确了起草组成员的任务分工。盐津铺

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牵头负责标准文本及编制说明等材料的起草，撰写、审阅等以及样品的检测及

数据处理；福建力诚食品有限公司、浙江香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喜味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其它参与企业负责调研即食鱼糜制品生产的有关技术数据及标准涉

及的相关指标值；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上海海洋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及浙江工业

大学的几位专家老师负责国内外技术资料和文献的调研以及标准内容的研究与指导。盐津铺子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牵头负责本标准各版本稿件的编写、修改，以及对各方面的意见及建议进行归纳和汇

总分析等。 

本标准制订的牵头单位为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其它各参与单位及主要起草人员分工见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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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及任务分工 

二、标准制订的目的和意义 

随着人们消费水平和健康意识的提高，优质的水产食材及其制品在人们生活中的消费

序号 姓名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工作分工 

1 谭益升 
品控中心总监/工

程师 
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标准工作的主持

编写与管理 

2 吴燕燕 研究员/博导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

产研究所 

标准与产品技术

研究与指导 

3 施文正 

水产品加工及贮

藏工程系主任/教

授 

上海海洋大学 
标准与产品技术

研究与指导 

4 王彦波 院长/教授 
北京工商大学食品与健康学

院 
标准研究与指导 

5 周绪霞 教授 
浙江工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

程学院 

标准与产品技术

研究与指导 

6 梅连杰 研发中心总监 福建省力诚食品有限公司 
产品数据调研与

标准研究 

7 陈祜福 总经理助理 浙江香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数据调研与

标准研究 

8 田明礼 总经理/高工 
湖南喜味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产品数据调研与

标准研究 

9 周婷 
质量技术研究部

研发项目经理 
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标准编写的研究

与支持 

10 杨斌 
研发中心高级总

监 
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标准研究与产品

技术指导 

11 孙军华 
品控中心高级经

理/工程师 
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调研及标准

编写 

12 陈竞适 研发中心副经理 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调研及标准

编写 

13 周瑚 质检工程师 
湖南喜味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产品数据调研与

汇总 

14 
 

杨桂清 

 

副秘书长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海洋食品

专业委员会 

标准起草总协调

与标准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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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日益增长，“海味”零食正逐渐发展成为百姓生活中的日常标配食品，且随着人们生

活节奏的加快，在这些“海味”零食产品中，开袋即食鱼糜制品在日常消费中所占的比重

越来越大。从近年来产品的变化和品牌发展中，可以发现这类制品是一个存在巨量增长空

间的细分市场，且有着很好的发展前景。鱼糜制品亦属新兴产品，国内外市场前景很大，

经济效益高。鱼糜的适应性强、用途广泛、销路众多，鱼糜加工技术是一种既能出产食品

又能出产食品原料的水产品深加工高新技术。在生产过程当中，通过一系列科学的工艺，

可以把原料鱼直接加工成为即食鱼糜制品，也可以将原料鱼加工成为冷冻鱼糜，售与食品

加工企业，再用以制作鱼豆腐、鱼肠、蟹柳、海鱼棒、鱼糜小吃、速冻鱼肉水饺、速冻鱼

肉包子，以及鱼肉松、蛋白饮料等休闲食品，或是作为加入其它休闲食品当中的营养成份，

增加休闲食品的营养价值。即食鱼糜制品无骨刺、腥味小、鲜味浓郁、口味丰富、品种多

样，在现代快节奏生活中，可以满足人们的消费新需求，是保持膳食平衡的一种便捷、健

康的深加工水产食品。近年来，以鲜、（冷冻）鱼糜或鱼肉为主要原料加工制作的即食鱼

糜制品越发受到百姓的喜爱，如：鱼豆腐就是即食鱼糜制品产品中一个典型代表，也是开

袋即食海鲜中消费占比较大的品种。尽管即食鱼糜制品的品种日益丰富，产量不断提高，

但经过调研我们得知，目前即食鱼糜制品行业还没有相对统一、规范的生产标准，各相关

企业大多是通过制订企标来指导生产并满足产品流通的需要。 

鉴于以上所述情况，及时制订《即食鱼糜制品》的团体标准是十分必要的，从而使产

品的加工过程得以规范；以促进该品类产品的高质量发展并进一步规范市场，为监管部门

提供度量依据，让即食鱼糜制品有标可依、有标可循。与此同时，《即食鱼糜制品》团体

标准的制定，对于为消费者提供健康、营养、便捷的优质水产食品，促进水产行业不断向

精深加工方向发展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编制过程 

标准立项工作完成后，中国食品工业协会海洋食品专业委员会积极筹备标准制订的前

期工作，确定了总体工作方案，并于 2023年 1月正式组建《即食鱼糜制品》团体标准起草

工作组。标准起草前，工作组有关单位及成员一起调研了当前国内即食鱼糜产品的市场现

状及产品情况，查阅了大量国内外文献资料及相关技术法规，开展了多项基础研究工作，

并依据这些调研的实际情况进行《即食鱼糜制品》团体标准的起草。标准大致编制过程如

下： 

2023 年 2 月初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经查阅大量国标、行标、企标等相关技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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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标准文件后，牵头撰写了《即食鱼糜制品》团体标准初稿。 

2023 年 2 月 9 日召开了《即食鱼糜制品》团体标准初稿的在线讨论会，与会人员就该

标准内容进行了讨论，针对产品定义、理化要求、微生物指标、检验规则、出厂检验项目

等条款内容进行了讨论与沟通，并提出了相应的修改意见。 

2023 年 3-5 月，针对大家对标准初稿提出的建议，为了更好地确定标准中有关理化指

标的限量值，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相关品牌的即食鱼糜制品产品进行了有关

指标的检测，同时，起草组的成员企业也进行了各自企业即食鱼糜制品及其它品牌同类产

品检测数据的汇总，汇总后的数据一并提交给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用以作为确定

标准中指标限量值的参考依据。 

在此期间标准起草组又先后召开了两次标准讨论会，将标准条款不断修改、完善。 

2023 年 5 月中旬，在起草组成员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完成了《即食鱼糜制品》团体标

准征求意见稿第二稿。 

2023年 5 月 17日，起草组再次以在线会议形式对《即食鱼糜制品》团体标准征求意见

稿的第二稿进行了讨论，讨论中大家对标准中的术语、定义、检验规则、标签等又进行了

进一步地修改与完善。 

2023年 6 月 20日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完成了《即食鱼糜制品》团体标准征求意

见稿第三稿，并提交给起草组供大家审阅并提出修改建议与意见。 

2023 年 7 月上旬起草组完成《即食鱼糜制品》团体标准正式的征求意见稿，发业内专

家进行征求意见，至 7月 20 日共收到 45条反馈意见。 

2023年 7 月 25日起草组召开会议，对团体标准《即食鱼糜制品》所收到的专家意见及

建议进行了讨论。根据起草组达成的意见，会后盐津铺子食品有限公司对《即食鱼糜制品》

团体标准及编制说明文件进行重新整理。 

2023年 7 月 31日起草组完成新一版的《即食鱼糜制品》团体标准和编制说明征求意见

稿。 

四、标准制订的基本原则和依据 

（一）国内依据 

经查阅目前国内尚无即食鱼糜制品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地方标准，相类似的产品标

准有国家标准 GB 1013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动物性水产制品》中关于熟制动物水产制品的标

准规定。为更好的进行标准起草工作，在标准起草过程中将以下几方面作为主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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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起草。 

（2）卫生要求、微生物限量按相关的食品安全标准执行。 

（3）理化指标来源于样品的检验、分析结果，并结合行业的实际情况进行制定。 

（二）国际依据  

经查阅，日本、欧盟、美国等有关国家标准中，尚无专门针对即食鱼糜制品的标准。 

（三）其他参考资料（如有） 

暂无。 

五、主要章、条确定的原则 

（一）术语和定义 

以活鱼、鲜鱼、或冻鱼为原料先行制作鱼糜，或直接以冷冻鱼糜为原料，添加水、食用盐

等辅料，添加食品添加剂，经配料、斩拌、成型、熟制、包装、杀菌等工序加工而成的即食预

包装产品；或以冻鱼糜制品为原料，添加其他辅料和食品添加剂，经配料、熟制、调味、包装、

杀菌等工序加工而成的即食预包装产品。 

（二）要求 

1.原辅料 

1.1 活鱼、鲜鱼和冻鱼应符合 GB 2733 的规定；冷冻鱼糜、冻鱼糜制品应符合 GB 10136 和相

应产品标准的规定。 

1.2食用盐应符合 GB 2721 的规定。 

1.3辅料应符合相应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国家相关规定。 

2. 食品添加剂 

应符合相应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使用应符合GB 2760的规定和国家相关规定和公告。 

3. 加工用水 

应符合GB 5749的规定。 

4. 加工过程要求 

应符合GB 14881的规定 

5. 感官要求 

应符合表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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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感官要求 

项目 要求 检验方法 

色泽 具有该产品应有的色泽 
取适量试样置于一洁净的白

色盘中，在自然光下观察其色

泽、组织形态和杂质。用温开

水漱口，品尝其滋味，并闻其

气味。 

组织状态 
具有该产品正常的形状和组织状态，呈片状、

条状、圆柱状等形状 

滋味与气味 
具有该产品正常滋味、气味，无异味、无酸

败味 

杂质 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杂质 

6. 理化要求 

6.1 水分 

通过对即食鱼糜制品类样品中的水分检验结果进行统计，发现水分含量小于等于 75.0

（g/100g）的样品占 100.0%。经综合考虑即食鱼糜制品涉及的产品品种较多，生产中因添加

的辅料不同，导致产品水分含量不尽相同，且各企业对产品类型的水分含量要求标准也存在一

定差异。因此，参考样品的水分检测结果，本着让标准在行业内有更好的适用性，从而将《即

食鱼糜制品》团体标准中理化要求的水分含量限量值确定为≤75.0（g/100g）。 

表 3水分检验结果汇总分析 

水分/（g/100g） 样品数 百分比(%) 
标准要求

（g/100g） 

合格样品所占比例

(%) 

X＞75 0 0.00  

≤75.0 100.0 

75≥X＞72 4 6.78 

72≥X＞68 17 28.81 

68≥X＞64 24 40.68 

64≥X＞60 9 15.25 

X≤60 5 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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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蛋白质 

通过对即食鱼糜类制品样品中蛋白质的检验结果进行统计，发现样品中蛋白质含量大于

8.0（g/100g）的占 98.2%。蛋白质为主要营养指标，为了保证产品的营养价值，为消费者提

供高品质的产品，同时参考样品的检验结果，标准起草组将《即食鱼糜制品》团体标准中理化

要求的蛋白质限量值确定为≥8.0（g/100g）。 

表 4蛋白质检验结果汇总分析 

蛋白质/（g/100g） 样品数 百分比(%) 
标准要求

（g/100g） 

合格样品所占比例

(%) 

X≥14.0 2 3.64 

≥8.0 98.2 

14.0＞X≥12.0 11 20.00 

12.0＞X≥10.0 19 34.55 

10.0＞X≥8.0 22 40.00 

X＜8.0 1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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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淀粉 

通过对即食鱼糜类制品样品中的淀粉检验结果进行统计，发现淀粉含量小于等于 10.0

（g/100g）的样品为 100.0%。从确保产品品质及样品检验结果进行综合研判，标准起草组将

《即食鱼糜制品》团体标准中的淀粉指标限量值确定为≤10.0（g/100g）。 

表 5淀粉检验结果汇总分析 

淀粉/（g/100g） 样品数 百分比(%) 
标准要求

（g/100g） 

合格样品所占比例

(%) 

X＞10.0 0 0.00  

≤10.0 100.0 

10.0≥X＞8.0 4 12.90  

8.0≥X＞6.0 9 29.03  

6.0≥X＞4.0 14 45.16  

X≤4.0 4 12.90  

 

6.4 氯化物 

通过对即食鱼糜类制品样品中的氯化物/（以 Cl
-计）检验结果进行统计，发现氯化物/（以

Cl
-计）含量≤1.8（g/100g）样品比例为 100.0%。从目前国家提倡的“三减”政策，在保证产

品风味及有益消费者健康的前提下进行综合考虑，并参考样品的检验结果，标准起草组将《即

食鱼糜制品》团体标准理化要求中的氯化物指标限量值确定为≤1.8（g/10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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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氯化物/（以 Cl-计）检验结果汇总分析 

氯化物/（以 Cl
-计）/

（g/100g） 
样品数 百分比(%) 

标准要求

（g/100g） 

合格样品所占比例

(%) 

X＞1.8 0 0.00  

≤1.8 100.0 

1.8≥X＞1.5 4 7.84 

1.5≥X＞1.2 4 7.84 

1.2≥X＞0.9 15 29.41 

0.9≥X＞0.6 26 50.98 

X≤0.6 2 3.92 

 

 

7. 污染物限量 

应符合GB 2762的规定。 

8. 兽药残留限量和农药残留限量 

8.1 原料兽药残留限量应符合 GB 31650和国家相关规定和公告。 

8.2 原料农药残留限量应符合 GB 2763的规定。 

9. 微生物要求 

根据生产原料及工艺中可能产生的污染物、为保证即食鱼糜制品产品的食用安全，标准起

草组参考国家标准 GB 1013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动物性水产制品》、GB 29921-2021《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中致病菌限量》，规定了《即食鱼糜制品》团体标准中的致病菌限量

指标应符合GB 29921-202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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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征求意见处理结果 

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 

序号 标准章

条编号 

修改意见 理由 提出单位/个

人 

采纳与否及理由 

1 
标准名

称及 3.1 

“Ready-to-eat surimi products”建

议 改 为  “Ready-to-eat 

surimi-based products” 

准确表达内涵，国

际通用表达 

上海海洋大

学教授王锡

昌 

采纳。已修改 

2 目次 
内容比较少，目次为非必需项，

可以去除。 

 福建省水产

研究所副所

长 /教授级高

工刘智禹 

部分采纳：鉴于目

前标准印刷格式要

求，本文件予以保

留。 

3 目次 

删除 3.1。根据 GB/T1.1-2020 要

求，目次中不应一列入术语条目

编号和术语 

 中国水产科

学研究院研

究员房金岑 

采纳。已修改 

4 1 

描述了相应的检测方法，建议修

改为“检验方法”，与后面表 1

和表 2 一致 

 山东省海洋

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王颖 

采纳。已修改 

5 1 

本文件规定了即食鱼糜制

品的原辅料、食品添加剂、生产

用水、加工要求、感官要求、理

化指标等，描述了相应的试验方

法，给出了检验规则，同时对标

志、标签、包装、运输和贮存做

出了规定。 

本文件可作为即食鱼糜制

品生产者声明产品符合性或与

采购方签署贸易合同的依据，也

可作为市场监管或认证机构认

证的依据。 

 

中国水产科

学研究院黄

海水产研究

所研究员王

联珠 

采纳。已修改 

6 1 

不符合 GB/T1.1-2020 和 GB/T 

20001.10《标准编写规则第 10

部分产品标准》对范围编写要

求。建议修改为“本文件界定了

即食鱼糜制品的术语和定义，规

定了生产即食鱼糜制品的原辅

料、食品添加剂、生产用水和加

工过程中的卫生要求要求，规定

了即食鱼糜制品的感官、理化、

污染物限量、兽药和农药残留限

量、微生物限量以及净含量要

 

中国水产科

学研究院研

究员房金岑 

采纳。已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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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描述了相应的检测方法和检

验规则，同时对标志、标签、包

装、运输和贮存做出了规定。” 

7 2 

建议增加 GB/T 36187-2018 冷冻

鱼糜 GB/T 41233-2022 冻鱼糜制

品 

 
中国水产科

学研究院黄

海水产研究

所研究员王

联珠 

部分采纳：从生产

使用原料的广泛性

考虑，改为“应符

合 GB 10136 和相

应产品标准的规

定。” 

8 2 

——JJF 1070 的标准名称缺一

个字。 

——补充《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

督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令第 70 号）作为规范性

引用文件 

 
中国标准化

研究院农业

食品所研究

员/所长 

云振宇 

采纳。已修改 

9 2 
GB 10136 在文中没有引用，建议

删除 

 福建省水产

研究所副所

长 /教授级高

工刘智禹 

不采纳。4.1.1 条款

有引用 

10 3.1 

“以鲜/活鱼、或冻鱼、或冷冻鱼

糜、或冷冻鱼糜制品等为主要原

料，添加水、植物蛋白、食用盐

等辅料，添加食品添加剂，经配

料、斩拌、成型、熟制、包装、

杀菌等工序加工而成的预先包

装的可直接食用的产品。” 建议

改为“以鲜/活鱼或冻鱼为原料先

行制作鱼糜，或直接使用冷冻鱼

糜、或冷冻鱼糜制品等为主料，

添加冰水、植物蛋白、食用盐等

辅料，添加食品添加剂，经配料、

斩拌、成型、熟制、包装、杀菌

等工序加工而成的即食预包装

产品。” 

 

上海海洋大

学教授 

王锡昌 

采纳。已重新梳理

定义内容 

 

11 3.1 

即食鱼糜制品定义中，原料有鲜

活鱼和冷冻鱼糜之分，所以主要

加工工序会有不同，如鲜鱼有前

处理、清洗采肉、漂洗、精滤等

等，建议分开表述；另外“预先

包装的”可以删去。 

 

山东省海洋

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王颖 

采纳。已修改 

12 3.1 

“经配料、斩拌、成型、熟制、

包装、杀菌等工序”修改为“经

或不经配料、斩拌、成型、熟制、

调味，以及包装、杀菌等工序” 

使用“冷冻鱼糜制

品”为原料生产就

可能不经过“配

料、斩拌、成型、

渤海大学食

品科学与工

程学院教授

李学鹏 

采纳。已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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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制”等工序；有

部分即食鱼糜制

品需要在熟制后

经过进一步的调

味后再包装，因此

增加了调味步骤。 

13 3.1 

修改为“。。。等工序加工而成

的可直接 

食用的预包装食品。”理由：预

包装食品是通用术语。 

 中国标准化

研究院农业

食品所研究

员/所长云振

宇 

采纳。已修改 

14 3.1 

以鲜/活鱼、或冻鱼、或冷冻鱼

糜、或冷冻鱼糜制品等为主要原

料 

建议修改为 

“以活、鲜、冻鱼或冷冻鱼糜等

为主要原料” 

删除鱼糜制品作

为原料。以鱼糜制

品作为原料，不可

能接下面的工艺：

添加水、植物蛋

白、食用盐等辅

料，添加食品添加

剂，经配料、斩拌、

成型、熟制、包装、

杀菌等工序 

福建省水产

研究所副所

长/教授级高

工刘智禹 

采纳。已重新整理

定义内容 

15 3.1 3.1 （换行） 

即 食 鱼 糜 制 品 

Ready-to-eat surimi products  

以鲜/活鱼、或冻鱼、或冷

冻鱼糜、或冷冻鱼糜制品等为主

要原料，添加水、植物蛋白、食

用盐等辅料，添加食品添加剂，

经配料、斩拌、成型、熟制、包

装、杀菌等工序加工而成的预先

包装的可直接食用的产品。 

1.格式修改： 

2 建议删除冷冻鱼

糜制品，编制说明

中没有使用冷冻

鱼糜制品作原料

的说明 

3.本标准规定的

产品，使用原料中

必须有“植物蛋

白”吗 

中国水产科

学研究院黄

海水产研究

所研究员王

联珠 

部分采纳。已重新

整理定义内容。实

际生产中确有使用

鱼糜制品做为主原

料用于即食鱼糜制

品生产的情况。 

16 3.1 

不符合术语和定义编写格式要

求。3.1 为条目编号，应单独占

一行。 

 中国水产科

学研究院研

究员房金岑 

采纳。已修改 

17 3.1 

原文“以鲜/活鱼、或冻鱼、或冷

冻鱼糜、或冷冻鱼糜制品等为主

要原料，添加水、植物蛋白、食

用盐等辅料，添加食品辅料和添

加剂，斩拌、成型、熟制、包装、

杀菌等工序加工而成的预先包

装的可直接食用的产品。”应改

为“以鲜/活鱼或解冻后冻鱼，经

三去后采肉、漂洗、控水，制得

生鱼糜；或直接采用解冻后的冷

解析了原定义易

造成误解的： 

（1）鲜/活鱼、或

冻鱼不能直接来

加工即食鱼糜制

品的。 

（2）添加食品辅

料和添加剂，强调

了鱼糜是主要原

料。 

浙江工业大

学教授 

丁玉庭 

采纳。已重新梳理

定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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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鱼糜；将上述生鱼糜作为主要

原料，添加冰水、食盐、淀粉、

动植物蛋白或脂肪组分，食品添

加剂按 GB2760 使用，经斩拌、

成型，将上述成型鱼糜制品或解

冻的冷冻鱼糜制品，经调味、包

装、杀菌等工序加工而成的预包

装、可直接食用的产品。” 

（3）鱼糜制品中

可以添加油脂，鱼

糜的白度会提高，

而原定义没有涉

及。 

（4）提出了冷冻

鱼糜制品在调味

前的单元操作。 

18 4.1.2 

GB 20371，加空格  山东省海洋

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王颖 

采纳。已修改 

19 
4.1  

 

4.1.1 鲜/活鱼、冻鱼应符合 GB 

2733 的规定； 

鱼按 3.1 规定要三

去后采肉并经漂

洗后，才能用于加

工制成鱼糜制品。

建议采肉后未经

漂洗的鱼肉不作

推荐鱼糜原料。这

样即可建议把药

残检测作为风险

控制检测项，不必

每批必检。 

浙江工业大

学教授 

丁玉庭 

采纳。已修改 

20 4.1.1 

“冷冻鱼糜、冷冻鱼糜制品应符

合相应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

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要求”修改

为“冷冻鱼糜、冷冻鱼糜制品应

符合相应 GB/T 36187 与 GB/T 

41233 的规定或相关的法律法规

规定要求” 

冷冻鱼糜、冷冻鱼

糜制品作为主要

的原料有国家标

准 ： GB/T 

36187-2018 冷冻

鱼 糜 GB/T 

41233-2022 冻鱼

糜制品，应该明确

采用国家标准。 

渤海大学食

品科学与工

程学院教授

李学鹏 

部分采纳：从生产

使用原料的广泛性

考虑，改为“符合

相应的产品标准和

GB 10136 的规

定。” 

21 4.1.1 

“鲜/活鱼、冻鱼” 

建议修改为 

“活、鲜、冻鱼” 

 福建省水产

研究所副所

长 /教授级高

工刘智禹 

采纳。已修改 

22 4.1.1 

“冷冻鱼糜、冷冻鱼糜制品应符

合相应的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表述不准确，冷冻鱼糜和冷

冻鱼糜制品作为产品标准，应该

不会有相应的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建议核实修改。 

 

中国水产科

学研究院研

究员房金岑 

采纳。已修改 

23 4.1.4 其它原辅料改为“辅料” 

 山东省海洋

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王颖 

采纳。已修改 



 

14 

 

24 4.1.4 

“其它原辅料应符合相应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和国家相关规定”建

议改为“其它原辅料应符合相关

产品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

规定。 

 

浙江海洋大

学教授/院长

邓尚贵 

采纳。已修改 

25 4.2 

“使用应符合 GB 2760 的规定

和国家相关规定和公告”建议改

为“使用应符合 GB 2760 的规

定以及国家相关规定和公告” 

 
上海海洋大

学教授王锡

昌 

采纳。已修改 

26 4.2 
建议修改为“食品添加剂种类和

用量应符合...的规定” 

 山东省海洋

科学研究院

王颖 

部分采纳 

27 4.3 改“加工用水” 

 山东省海洋

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王颖 

采纳。已修改 

28 4.4 

“生产加工过程中的卫生要求”

改为“加工过程要求” 

 山东省海洋

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王颖 

部分采纳。按标准

起草的惯用写法 

29 4.5~4.9 

4.5~4.9 条的内容中，除了要求，

还包含了相应的检验方法，因

此，条标题应改为：要求和检验

方法。 

 
中国水产科

学研究院研

究员房金岑 

不采纳：标准通常

写法 

30 4.6 

“ 氯化物 / （以 Cl- 计），

（g/100g） ≤ 1.8”建议改为“氯化

物/（以 Cl-计），（g/100g） ≤ 1.5” 

“ 

三减”是控盐举措

和健康时尚。依据

实 测 数 据 ， 仅 

5.49% 样 本 超 过

1.5% 不到 1.8%，

值得引导产业低

盐化产品研发、生

产 

上海海洋大

学教授 

王锡昌 

不采纳：因考虑到

标准的普适性，即

食鱼糜制品的产品

品种较多，对于部

分口味，如：香辣、

烧烤等风味的产品

氯化物含量会稍微

偏高一点。 

31 4.6 

氯化物/（以 Cl-计），（g/100g）

≤ 1.8 

指标定得太高了，建议调低 

 福建省水产

研究所副所

长 /教授级高

工刘智禹 

不采纳：同上 

32 4.6 GB5009.5，GB 后应有空格 

 浙江海洋大

学教授/院长

邓尚贵 

采纳。已修改 

33 4.6 
氯化物/（以 Cl-计），（g/100g）

≤1.8 

依据不好定，擂溃

时加盐有科学要

求，低盐又是健康

要求，食盐咸味又

受甜味剂和鲜味

剂影响。建议设范

围，如 0.5-2.5% 

浙江工业大

学教授 

丁玉庭 

不采纳：不同产品

类型、口味需求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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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4.9 
应增加菌落总数和大肠菌群的

要求，作为产品质量控制指标。 

即食鱼糜制品属

即食性产品。 

中国海洋大

学教授林洪 

不采纳：很多出口

的即食产品及欧盟

对即食食品均未设

定菌落总数指标，

而是规定通过预防

措施来确保食品安

全。因此建议菌落

总数和大肠菌群指

标由企业内部控

制。 

35 4.9 
建议修改为“致病菌限量应符合

GB 29921 的规定”。 

与 4.7 条，4.8 条

的写法一致 

中国水产科

学研究院黄

海水产研究

所研究员王

联珠 

采纳。已修改 

36 4.9 

建议设菌落总数，有些鱼糜制品

若是冷链即食产品，就没必要高

温杀菌。因此，建议菌落总数指

标为 5000cfu/g 

从产品多样性和

冷链要求考虑 

浙江工业大

学教授丁玉

庭 

不采纳：即食鱼糜

制品无冷链要求 

37 4.10 

修改为：“应符合《定量包装商

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规定。”

理由：总局办法中规定里净含量

的要求，JJF 1070 为检验方法。 

 中国标准化

研究院农业

食品所研究

员/所长云振

宇 

采纳。已修改 

38 5.2 

补充“按 GB/T 30891 的规定执

行。” 

规范性引用文件增加相应引用

文件 

 福建省水产

研究所副所

长 /教授级高

工刘智禹 

不采纳：不符合实

际抽样的产品 

39 5.3.1 

建议修改为“5.3.1 每批产品应

进行出厂检验，检验合格后方可

出厂。”标准中不应涉及管理职

责的内容。 

 
中国水产科

学研究院研

究员房金岑 

采纳。已修改 

40 5.4 本标准改为本文件 

 山东省海洋

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王颖 

采纳。已修改 

41 5.4 

“型式检验项目为本标准要求中

规定的全部项目。型式检验每半

年进行一次。”是否可直接修改

为“正常生产时每年进行一次。” 

一是文字精炼，二是是否有必要

半年一次？ 

 

浙江海洋大

学教授/院长

邓尚贵 

采纳。已修改 

42 5.4 

“型式检验项目为本标准要求中

规定的全部项目。”从条款表述

看，“全部项目”应包含了 4.1~4.4 

 中国水产科

学研究院研

究员房金岑 

采纳：不包括，

4.1-4.4 的要求为原

辅料和现场卫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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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建议核实型式检验项目

是否包含 4.1~4.4 的要求，如不

包括，应明确相应的条编号。 

要求。 

43 5.4 f） 

“食品安全监督机构按有关规定

提出要求时”建议修改为“国家

食品监督管理机构要求进行型

式检验时 

 
浙江海洋大

学教授/院长

邓尚贵 

采纳。已修改 

44 6.4.1 

1.1.1 “产品不应与有毒有污

染的物品或其它杂物混存。”修

改为“产品应存放于阴凉干燥

处，不应与有毒有污染的物品或

其它杂物混存。” 

 

渤海大学食

品科学与工

程学院教授

李学鹏 

采纳。已修改 

45 
编制说

明 

样品检测数据应综合分析，编制

说明中水分是 86 个数据，蛋白

质是 93 个数据，淀粉 31 个数据，

氯化物是 91 个数据， 

是否做的同一批样品？这些样

品中有多少样品是合格品？还

淀粉指标，建议与感官指标相结

合，进行评价。 

 

中国水产科

学研究院黄

海水产研究

所研究员王

联珠 

采纳。数据已重新

进行了筛选，有

50%以上的检测数

据来自同一批产

品；有一部分检测

数据来自起草组不

同企业。 

七、标准实施建议 

本标准的制定，使即食鱼糜制品生产企业除了有关的国家食品安全标准外，还有产品质量

标准可依据执行，有利于即食鱼糜制品从传统的手工操作向规范化，规模化，现代化方向发展；

同时，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即食鱼糜制品也在不断地发展壮大，作为消费

者日益喜欢的零食，对其质量的要求不断地提高，本标准的制定对产品高质量发展也具有更加

深远的意义。 

因此，建议本标准的发布与实施同步进行，即发布后即实施，以尽早弥补市场流通中即食

鱼糜制品此类产品标准的空白。 

八、其它需要说明的问题 

暂无。 


